
, 
 

營利事業所得稅
暫繳申報手冊

臺北

北區

南區

高雄

財政部     國稅局中區

購物消費請多利用

載具儲存雲端發票

109.07 臺北 3,015本
10cmx21cm



一、�什麼是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為什

麼要辦理暫繳申報？

（一） 暫繳申報是輔助結算申報之即時徵繳

制度，也就是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的

營利事業，於暫繳申報期間，先行計

算其應納稅額，並繳納稅款的一種制

度。（等到年度結算或年度中決算申

報時，此項繳納之稅款，可用以抵繳

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或決算申

報之應納稅款，如抵繳有剩餘，並可

抵繳上一年度未分配盈餘加徵之稅額

或退還。）

（二）辦理暫繳申報之目的是在：

1. 減輕納稅義務人於年度結算申報

時，一次負擔大額稅款的壓力。

2.便利國庫資金調度。

�二、�有哪些納稅義務人需要辦理暫繳申報？

何時申報？

（一） 暫繳申報並不是每一個應納所得稅的

納稅義務人都應辦理，只有營利事業

單位，包括各公營及民營之公司。

（二） 申報時間自每年9月1日起至9月30日
止（如遇例假日則順延至下一個上班

日），但採特殊會計年度之營利事

業，申報期間比照曆年制推算，例如

採7月制會計年度之營利事業，應於3
月1日起至3月31日止辦理暫繳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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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暫繳申報，如因資料準備不及，可不可

以申請延期？

不可以，暫繳申報目前沒有申請延期申報的

規定。

四、�哪些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可以免辦理暫

繳申報？

下列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可免辦理暫繳申

報：

（一） 營利事業按其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事

業所得稅應納稅額之二分之一為暫繳

稅額，且未以投資抵減稅額、行政救

濟留抵稅額及扣繳稅額抵減暫繳稅額

者，於自行繳納暫繳稅款後，得免辦

理暫繳申報。

（二） 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

業，其營利事業所得稅依所得稅法第

98條之1之規定，應由營業代理人或

給付人扣繳者。

（三） 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及經核定

為免用統一發票的小規模營利事業。

（凡本年度1至6月份原核定為小規模

營利事業，嗣於7月1日起經核定改為

應使用統一發票，也可以免辦理暫繳

申報。）

（四） 合於免稅規定之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織、未對

外營業之消費合作社、公有事業。

（五） 依所得稅法或其他有關法律規定，免

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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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無應

納稅額者或本年度新開業者。

（七） 營利事業於暫繳申報期間屆滿前遇有

解散、廢止、合併或轉讓情事，其依

所得稅法第75條規定，應辦理當期決

算申報者。

（八） 營利事業按其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事

業所得稅應納稅額二分之一計算之暫

繳稅額在新臺幣2,000元以下者，免辦

理暫繳申報及免繳納暫繳稅款。

（九）其他經財政部核定之營利事業。

五、�應辦理暫繳申報的營利事業，如何辦理

申報？

（一） 應辦理暫繳申報的營利事業，應於

109年9月1日起1個月內，按其上年度

結算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之

二分之一為暫繳稅額，自行繳納暫繳

稅款，並填具暫繳稅額申報書，檢附

暫繳稅額繳款收據及稅額抵減證明資

料，一併向稽徵機關（向申報時登記

地之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或服務

處）辦理暫繳申報。

（二） 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合作社或醫療

社團法人，會計帳冊簿據完備，使用

所得稅法第77條所稱藍色申報書或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並如期辦理暫繳申

報者，得以當年度前6個月之營業收入

總額，依所得稅法有關營利事業所得

稅之規定，試算其前半年之營利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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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額，按當年度稅率，計算其暫繳

稅額。

（三） 營利事業前一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

如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49條及企業併

購法第45條（104年7月8日修正公布

前第40條）規定，採合併辦理申報

者，其當年度所得稅暫繳申報，應合

併辦理；若前一年度的所得稅結算申

報不符合前揭合併申報規定，或未選

擇合併申報而依所得稅法第71條規定

個別辦理申報者，其當年度所得稅暫

繳申報，應個別辦理。

（四） 營利事業除可自行向稽徵機關辦理暫

繳申報外，亦可利用網際網路辦理暫

繳申報（逾期申報及特殊會計年度申

報案件不得採用網路申報）。

六、�扣繳稅款及符合有關法律規定之抵減稅

額，可否抵繳或抵減暫繳稅額？

（一） 暫繳申報已取得扣繳憑單之扣繳稅

款，除依法不併計課稅之所得之扣繳

稅額外，可憑扣繳憑單備查聯影本，

全額抵繳應納暫繳稅額。

（二） 符合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7條、

第15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

第29條；新市鎮開發條例第14條、第

24條；都市更新條例第70條（108年
1月30日修正公布前第49條）；科學

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21條（107年6月
6日修正公布前第18條）；促進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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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公共建設法第37條；發展觀光條

例第50條；企業併購法第42條（104
年7月8日修正公布前第37條）；資源

回收再利用法第23條；生技新藥產業

發展條例第5條；產業創新條例第10
條、第10條之1及中小企業發展條例

第35條選擇抵減自當年度起3年內各

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規定，於

每年5月份辦理上年度結算申報時，已

送請公司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

其可抵減稅額者，營利事業於辦理本

年度暫繳申報時，可檢附指定機關核

發之證明文件、購置成本之原始憑證

影本及投資抵減明細表，全額抵繳應

納暫繳稅額。

（三） 暫繳申報前，取得稽徵機關依廢止前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8條、獎勵民間

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33條、促進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法第40條、電影法第7
條、104年6月10日修正公布前電影法

第39條之1或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

第6條及相關法規所核發之「營利事業

股東投資抵減稅額證明書」，業經稽

徵機關核定之投資抵減稅額，營利事

業於辦理暫繳申報時，可檢附證明文

件及投資抵減明細表，全額抵繳應納

暫繳稅額。

（四） 公司上年度依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

第5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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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

29條、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23條、產

業創新條例第10條、第10條之1及中

小企業發展條例第35條選擇抵減自當

年度起3年內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

稅額規定，投資於研究與發展及人才

培訓或投資智慧機械或第五代行動通

訊系統之支出，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結

算申報時申請抵減應納稅額而未經核

定者，其尚未抵減餘額，准予抵減本

年度之暫繳稅額，惟需檢附該年度經

稽徵機關蓋有收件章之營利事業所得

稅結算申報書（損益及稅額計算表）

影本及「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

適用投資抵減明細表」或投資智慧機

械或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投資抵減明

細表影本【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書（租稅減免明細表）第A15頁、第

A15-1頁、第A15-2頁、第A15-3頁及

第A14頁】供核。

（五） 符合107年2月7日修正前所得稅法第

100條之1規定之行政救濟留抵稅額，

可全額抵繳應納暫繳稅額。

（六） 營利事業依所得稅法第67條第3項規

定試算當年度前6個月之營利事業所

得額計算暫繳稅額者，所試算之營利

事業所得額屬來自中華民國境外之所

得、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或列報之第三

地區公司或事業之投資收益源自轉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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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大陸地區公司或事業分配之投資收

益，於當年度法定暫繳申報截止日

前，已依所得來源國、大陸地區及第

三地區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得備

妥相關證明文件，自暫繳稅額中扣

抵。扣抵之數，不得超過因加計國外

所得，而依國內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

暫繳稅額。

七、�營利事業未依限辦理暫繳申報，會受到

何種損失？

營利事業除符合相關規定得免辦理暫繳申報

者外，如未依限辦理暫繳申報，會受到下列

損失：

（一） 營利事業未依第67條第1項規定期間

辦理暫繳申報，或自行向國庫繳納暫

繳稅款，而於109年10月31日以前已

依規定計算補報及補繳暫繳稅額者，

應自該項稅款繳納期間截止之次日起

至其繳納暫繳稅額之日止，按其暫繳

稅額，依郵政儲金1年期定期儲金固定

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徵收。

（二） 營利事業逾109年10月31日仍未依規

定辦理暫繳者，除經查明當年度1至6
月份無營業額外，稽徵機關應就營利

事業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

應納稅額之二分之一為暫繳稅額，並

依郵政儲金1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

加計1個月之利息，一併填具暫繳稅額

核定通知書，通知該營利事業於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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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自行繳納。

八、如何繳納暫繳稅款？

納稅義務人繳納稅款可選擇親赴代收稅款之

金融機構（郵局不代收）、便利商店繳納，

或使用自動櫃員機（ATM）、晶片金融卡、

活期存款帳戶（僅限使用工商憑證IC卡以網

路申報之案件）透過網際網路繳納，各種繳

納方式說明如下：

（一）臨櫃繳納

1. 代收稅款之金融機構繳納（郵局不

代收）：納稅義務人可自行填妥自

繳稅款繳款書；或利用營利事業所

得稅暫繳電子申報系統或至財政部

稅務入口網（https://www.etax.nat.
gov.tw），用一般A4白色影印紙列

印附條碼之繳款書後，持現金或支

票至代收稅款之金融機構繳納。特

別提醒納稅義務人，只要繳款資料

有異動，即須重新登錄正確資料，

再次列印繳款書，不可直接於繳款

書上塗改，避免繳納資料與繳款書

之條碼內容不一致。

2. 便利商店繳納：納稅義務人於營利

事業所得稅暫繳電子申報系統或至

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站（https://www.
etax.nat.gov.tw）列印附條碼之繳

款書後，其應自行繳納稅額在2萬
元以下者（自109年9月16日起提高

為3萬元），於繳納期限內，可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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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家、萊爾富、來來（OK）等

便利商店以現金繳納，並免負擔手

續費。另人工填寫之無條碼繳款書

是無法到便利商店繳納，請特別注

意。

（二）轉帳繳納

1. 晶片金融卡繳納：納稅義務人可利

用本人或他人持有參與晶片金融卡

繳稅作業之金融機構所核發之晶片

金融卡，於繳納期限內透過營利事

業所得稅暫繳電子申報系統或登入

網路繳稅服務網站（https://paytax.
nat.gov.tw），即時扣款轉帳繳稅。

2. 自動櫃員機繳納：納稅義務人於繳

納期限內，可持郵局或開辦自動櫃

員機轉帳繳稅作業金融機構之金融

卡，至貼有「跨行：提款＋轉帳＋

繳稅」標誌之自動櫃員機繳納，繳

納類別代號15031，惟每筆最高限

額為200萬元，同一帳號當日累計限

額如金融機構另有規定者，依其規

定。

3. 活期存款帳戶繳納：採網路申報案

件納稅義務人可利用營利事業開立

之活期存款帳戶，以工商憑證IC卡

於繳納期限內透過營利事業所得稅

暫繳電子申報系統，即時扣款轉帳

繳納。

（三） 逾法定繳納期限（如遇例假日則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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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繳納案件僅能於代收稅款之金融

機構繳納。

九、�因財務困難，如何申請分期繳納稅款？

為協助納稅義務人因客觀事實發生財務困

難，不能於繳納期間內一次繳清暫繳稅款，

如營利事業符合相關規定，可於應納稅款之

繳納期間內（109年9月1日至109年9月30
日），檢附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具體敘

明無法一次繳清稅款之原因及聲明同意加計

利息，如有應退稅款，並同意抵繳分期應納

稅款，向管轄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或服

務處提出申請。每筆申請分期繳納稅款案件

以申請1次為限，分期繳納之期數，視稅款

金額而定，每期以1個月計算。其適用條件

如下：

（一） 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納稅款繳納期間屆

滿之日前一年內，連續4個月營業收

入淨額合計較前一年度同期減少30%
以上者。但營利事業已申請停業或註

銷、擅自歇業或經主管機關撤銷、命

令解散、廢止則不適用。

（二） 其他因素致發生財務困難，不能於繳

納期間內一次繳清營利事業所得稅應

納稅款，經查明屬實；其應納稅款在

新臺幣200萬元以上者，並應聲明同

意提供相當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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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因 受 嚴 重 特 殊 傳 染 性 肺 炎

（COVID-19）疫情影響，如何申請延
期或分期繳納稅捐？

為協助納稅義務人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情影響不能於規定繳納期

間內一次繳清稅捐者，如營利事業符合相關

規定，可於應納稅款之繳納期間內（109年
9月1日至109年9月30日），檢附申請書及

相關證明文件，具體敘明申請事由、延期繳

納之期限（1至12個月）或分期繳納之期限

（2至36期）（每期以1個月計算），向管

轄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或服務處提出申

請。其適用條件如下：

（一）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紓困特別

條例第九條第三項所定下列紓困振興

或補償紓困辦法，提供紓困相關措施

者。

（二） 其他因受疫情影響，致短期間內營業

收入驟減，不能於規定繳納期間一次

繳清稅捐。

（三） 經核准分期或延期繳納案件，無須加

計利息亦無須提供擔保。

十一、�納稅義務人辦理所得稅暫繳申報如有

疑問，可向何處查詢？

請打電話到營利事業所在地的國稅局所屬

分局、稽徵所或服務處（電話一覽表）查

詢。

 ※本手冊僅供參考備忘，不宜作援引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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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發票兌獎APP
App Store下載

統一發票兌獎APP
Play商店下載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暨所屬各分局、稽徵所服務地址、電話及傳真機一覽表

單    位 轄  區 地　　　　　　　　　址 電　　話 傳　　真

總局 臺北市
(108459)
臺北市中華路 1 段 2 號

2311-3711 2389-1052

信義分局 信義區
(110203)
臺北市信義路 5 段 15 號 4 樓

2720-1599 2723-2240

中正分局 中正區
(100211)
臺北市潮州街 2 號

2396-5062 2394-9765

松山分局 松山區
(104107)
臺北市南京東路 3 段 131 號 3、4 樓

2718-3606 2545-9217

大安分局 大安區
(106207)
臺北市新生南路 2 段 86 號 4、6、7 樓

2358-7979 2358-4458

北投稽徵所 北投區
(112203)
臺北市新市街 30 號 3 樓之 3 2895-1515 2894-9394

大同稽徵所 大同區
(103226)
臺北市昌吉街 57 號 3 樓之 4 2585-3833 2591-9324

中北稽徵所
中山區
松江路以東

(104272)
臺北市松江路 219 號 1~5 樓

2502-4181 2509-7112

萬華稽徵所 萬華區
(108212)
臺北市桂林路 52 號 3、4、5、7 樓

2304-2270 2336-7240

南港稽徵所 南港區
(115203)
臺北市南港路 1 段 360 號 5 樓

2783-3151 2785-0952

文山稽徵所 文山區
(116201)
臺北市木柵路 3 段 220 號 5、6 樓

2234-3833 8661-6493

中南稽徵所
中山區
松江路以西

(104272)
臺北市松江路 219 號 1~5 樓

2506-3050 2506-3303

士林稽徵所 士林區

(111043) 臺北市美崙街 43 號 1、3 樓
( 服務管理、綜所稅 ) 2831-5171

2831-7450
(111079) 臺北市文林路 546 號 3 樓
( 營業稅、營所稅 ) 2834-4137

內湖稽徵所 內湖區
(114032)
臺北市民權東路 6 段 114 號 2、4~6 樓

2792-8671 2792-8739

本局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
本局網站：https://www.ntbt.gov.tw
※ 本手冊僅供參考備忘，不宜作援引之依據 ※
 手機條碼存發票，兌獎APP領獎金

   
    

 本局FB

   
    

 本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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